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登记表
	主办单位全称
	

	主办单位性质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
	

	证件住所
	

	上级单位名称或投资者名单
	

	主办单位所在省
	

	主办单位所在市
	

	主办单位所在县
	

	主办单位通信地址
	

	网站负责人姓名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
	

	网站负责人办公电话
	

	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网站负责人EMAIL地址
	

	网站名称
	

	网站首页网址
	

	所属接入服务提供者
	

	网站接入方式
	

	服务器放置地点
	

	是否仅能通过IP访问
	

	网站域名列表
	

	是否动态IP
	

	使用的IP地址或列表
	

	开设栏目涉及的前置审批
或专项审批内容
	


　                  填表说明
	主办单位全称:
	请您填写网站主办单位的全称。若网站为组织开办，则应填写组织名称，若为个人开办，则应填写个人姓名。 

	主办单位性质:
	请选择一项填写：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人、军队、社会团体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
	若网站为组织开办，则该栏应填写有关部门核发的单位代码，并注明有关单位名称，例如，需工商注册的，应填写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或事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号，或是有效期内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上的编号。若网站为个人开办，则该栏应填写个人有效证件号码，例如身份证和身份证号码。 

	证件住所
	请按照证件地址填写

	上级单位名称
或投资者名单:
	请您填写您的上级单位名称或投资者名单，多个单位或个人以分号分隔。

	主办单位所在省:
	请填写网站主办单位主体所在省，即ICP用户注册时填写的省。

	主办单位所在市:
	请填写网站主办单位主体所在市。

	主办单位所在县:
	请填写网站主办单位主体所在县或地区。

	主办单位通信地址:
	请您仔细填写网站主办单位主体通信地址，以便若审核出现问题能尽快联系到您。

	网站负责人姓名：
	请您仔细填写网站负责人姓名，若有多个可用分号分开。

	网站负责人
有效证件号码:
	请您仔细填写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例如'身份证：123456789'），若有多个可用分号分隔。

	网站负责人办公电话:
	请您仔细填写网站负责人办公电话，若有多个可用分号分隔。

	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请您仔细填写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若有多个可用分号分隔。

	网站负责人EMAIL地址:
	请您仔细填写网站负责人EMAIL地址，若有多个可用分号分隔。

	网站名称:
	请您仔细填写该网站的名称，多个网站名称之间以分号分隔。

	网站首页网址:
	请填写网站首页的域名或IP地址，若有多个可用分号分隔。

	网站接入服务
提供单位名称:
	请填写您的网站所属接入服务提供者，即填写与其签定网站接入服务协议的单位名称。 

	网站接入方式:
	请选择一项或多项填写：专线、主机托管、虚拟主机、其它

	服务器放置地点:
	请填写您的服务器放置地点，即填写网站服务器或租用的服务器空间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其他地点。可以选择一项或多项。若所有省都涉及您可以选择全国。若您选择的项目中包括全国，其他选项将视为无效。

	是否仅能通过IP访问:
	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网站域名列表是否仅能通过IP访问，若填写“否”的用户则必须在网站域名列表中填写相应的域名列表。若填写“是”用户不必在网站域名列表中填写相应的域名列表。 

	网站域名列表:
	本域名列表中可出现顶级域名，也可出现顶级域名下扩展的子域名。其中，填报顶级域名代表信息服务提供者对该顶级域名下的所有信息内容负责；填报子域名，代表信息服务提供者仅对子域名下的信息内容负责。对未填报的域名下信息内容，电信管理部门将做未备案处理。例如：若用户填写*.sina.com.cn:代表用户对该顶级域名下的所有信息内容负责，若用户填写sports.sina.com.cn代表用户仅对该域名下的所有信息负责，其他类似于news.sina.com.cn的域名内容概不负责。另外若用户选择了动态IP，则此栏可以不填。

	是否动态IP:
	请您根据接入服务IP地址情况填写。接入服务期间若IP地址固定不变，则应填写采用静态IP，否则应填写采用动态IP。例如，采用主机托管方式接入的，应填写采用静态IP，以拨号方式接入的，如ISDN/xDSL/Cable Modem/GPRS/CDMA/802.3/802.11b等，应填报使用动态IP。

	使用的IP列表:
	请您填写您的IP列表，可以填写单个IP地址或者IP地址段，每行一条记录，回车换行，IP地址段的起始地址用-连接，例如：192.168.1.10-192.168.1.30。 

	开设栏目是否涉及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内容:
	若网站涉及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等需前置审批和电子公告服务等需专项审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内容，应在本栏中遂项填写前置审批的审批号及审批文件jpg图片，图片文件大小应该小于100k。如果没有，请填写“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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